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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6-079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实施“深圳智慧农谷”项目暨农地开发合作合同拟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于2016年9月30

日与深圳市新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羌生态公司”、“甲方”）、

深圳市中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实业”、“丙方”）签订了附条件生

效的《新羌社区农地开发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相关内容详见

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16-072号的

《关于签订农地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 

2、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实施“深圳智慧农谷”项目暨农地开发合作合同拟生效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及协议的约定，前述投资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协议的正式生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事项。 

3、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协议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新羌生态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新羌社区综合服务楼303 

法定代表人：朱广保 

注册资本：3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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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农业观光咨询；农产品技术的开发；农产品销售。（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项目和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深圳市新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办事处新羌居民

委员会实际控制的企业，其具体负责推进新羌社区内农业开发相关工作。 

（二）中州实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州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西田社区西工一路A7幢十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铁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开发农业项目、旅游

项目；投资农产品基地（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地产开发；农产品、生态产品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循环低碳农业技术开发；国内贸易。 

三、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深圳智慧农谷”项目（暂定名，以下简称“项目”）。 

2、项目用地范围： 

新羌社区内东至星光村，南至叶欣工业区，西至洪天发公司，北至育马山庄；

其中基本农田991.87 亩，旧工业区约600 亩，闲置土地400多亩，共约2000亩。 

3、项目主要内容： 

将新羌片区农田基地打造成深圳特区“互联网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生产示

范农业、都市家庭农业、科普教育农业”等现代农业的特色“五农高地”，实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将新羌社区打造为集农业生产示范、农产品销售

及溯源、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深圳智慧农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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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主体概况： 

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合作开发项目。甲方、丙方以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按照非货币财产评估确认，

乙方以货币出资，甲、乙、丙三方股权比例暂定分别为10%、78%、12%。乙方可

通过转让其占有的部分股权吸收其他投资者参股经营。 

5、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本次投资“深圳智慧农谷”项目的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及项目实际需要逐步投入资金，公司筹集相关

资金可能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 

公司在具体实施项目时与计划的投资总额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公司在

具体实施项目时将本着合理且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谨慎投入。 

6、项目投资进度： 

自项目公司注册登记成立之日起15天内投入5000万元人民币，一年内投入资

金不低于2.5亿元人民币，三年内投入资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本次计划总投资

金额较大，但具体将按照协议约定及项目实际需要逐步投入资金。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编号

为2016-072号的《关于签订农地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 

五、 本次投资的目的、资金来源、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等内容 

1、本次投资的目的和意义： 

本次公司与新羌生态公司、中州实业签订农地开发合作合同，一方面是积极

响应深圳市人民政府对光明新区国有农业用地提出的发展“农业科技创新、观光

旅游、休闲生态”等现代农业战略的号召，通过都市农业用地产业化而实现效益

最大化；另一方面是积极把握光明新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绿色新城以及中山

大学深圳校区的规划、建设及办学对于周边地区产业形态、交通环境、人才聚集、

医疗资源、住房需求、文化旅游等的积极影响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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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设立尤其是上市以来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东莞、苏州、重庆等新建基

地发展势头良好，高端新客户开发工作卓有成效，成都、郑州、长沙、佛山等投

资布局计划逐步推进，公司正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公司作为光明新区本土成

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今天的良好发展局面离不开光明新区、新羌社区这片沃土的

滋养。因此，公司将借助于光明新区、新羌社区的大力支持，以本次签订农地开

发合作合同、合作建设“深圳智慧农谷”为重要契机，通过与社区等的深度合作，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把握光明新区加速发展以及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办学的

战略机遇，通过建设集“农业生产示范、农产品销售及溯源、农业观光旅游”于

一体的智慧农谷以及推动公司制造基地旧改等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与

新羌社区携手共建富强社区、和谐社区以及生态文明社区，回报光明新区及新羌

社区多年来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和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2、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协议是否生效的风险 

按照《公司章程》及协议相关约定，本协议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

事项后才能正式生效。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2）项目建成后能够实现的效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公司与新羌生态公司、中州实业合作投建“深圳智慧农谷”项目，各方

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但由于智慧农谷项目为公司新进入的产业，相关经验

不足，公司需要与新羌生态公司、中州实业等相关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智慧农

谷项目顺利推进。因此协议的具体实施以及“深圳智慧农谷”建成后的具体运营

及效益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按照协议约定，本次投建“深圳智慧农谷”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

公司负责项目公司投资总额内的全部资金筹集与投入，自项目公司注册登记成立

之日起15天内投入5000万元人民币，一年内投入资金不低于2.5亿元人民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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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投入资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本次计划总投资金额较大，但具体将按照协

议约定及项目实际需要逐步投入资金。公司预计项目顺利实施将为公司经营业绩

带来一定积极影响，但因项目需要一定建设周期，因此产生效益尚需要一定时间。

公司将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届时予以关注。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新羌社区农地开发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27日 


